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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  

憲法訴訟法總論 

 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聚 焦 熱 點

憲法訴訟法為釋憲聲請之準據法，其他法律所定得聲請司法院解

釋者，仍須符合憲法訴訟法所定之各該訴訟類型及其要件，始得

受理（111憲判6號） 

準據法 

性質 

非審理 
範圍 立法院於審議法律案過程中，曾否踐行

其議事規範所定程序乃其內部事項，除

「明顯」牴觸憲法者外，屬於議會依自

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，並非釋憲機

關審查之對象（J342） 

審理範圍
指司法者對於憲法賦予政治部門（包括

行政及立法）作政治裁量事項，應尊重

其判斷，不得任意介入，如固有疆域之

認定（J328） 

政治問題

國會自律

列舉範圍 

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、機關爭議、總
統、副總統彈劾、政黨違憲解散、地方自治保障、
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以及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
解釋之案件（例如公民投票法§30條Ⅲ）

原 則 由院長擔任審判長，與其餘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共
同審理 

院長因故不能擔任時，由副院長任之；二人均不能
擔任時，由參與案件審理之資深大法官任之；資同
由年長者任之 

例 外 

法庭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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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審判權範圍（憲訴法§1、2）： 

特別提醒讀者，舊大審法有關憲法疑義解釋、機關聲請統一解釋以

及民事、行政訴訟法有關審判權歸屬爭議解釋均已刪除，都不屬於憲法

法庭審判權之範圍了，讀者需多加注意。 
  
  
  

 

 112司法、海巡、移民行政三等  
依憲法訴訟法規定，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法庭得審查之標的？  
(A)政黨違憲之解散 
(B)地方自治法規與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 
(C)自治事項有無違背中央法規發生疑義 
(D)院與院間權限爭議 

  
    

  

解 析 
1.地方自治保障案件有兩種情形，一為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

A B C D

1 

析考 題 研

審查庭 
由大法官3人組成審查庭，審查當事人之提案是否符
合聲請要件（只能為不受理裁定，認為應受理時，
則應將案件提交憲法法庭評議，決定是否受理） 

總統、副總統彈劾及政黨違憲解散案件應經言詞辯論
程序，方得判決；其於案件則由大法官視需求為之 

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，憲法法庭
應裁定不受理，並附理由 不受理裁定

於受理後，則應視各該案件性質，依
法為相關之判決 

審理流程
言詞辯論 

裁 判 
判 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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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，因行使職權，認所應適用之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，對其受憲法

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有造成損害之虞；二為地方自治團體就監督機

關所為監督行為，有所不服，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而受之不利

確定終局裁判，認為損害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者。 
2.而B選項的「地方自治法規與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

疑義」，是屬於疑義解釋，但其並非前述第1種所謂「中央法規範

牴觸憲法」，而該地方自治法規也沒有經監督機關函告無效或不予

核定，僅係有牴觸疑義而已，也非第2種「對監督機關監督措施不

服」之情況，故B選項並非憲法法庭得審查之標的。 
3.而C選項的「自治事項有無違背中央法規發生疑義」，則屬於第1種情

形，即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因行使職權（辦理自治事項），認所

應適用之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，對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有造

成損害之虞之情況，而得為憲法法庭審查標的。 【標準答案：B】 

  
 111關務、身障四等  
有關司法院釋字第328號解釋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(A)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，屬政治問題，大法官不應受理 
(B)界定領土之行為，為統治行為，不受司法審查 
(C)我國憲法就領土範圍，不採列舉方式而為概括規定，不宜由大法
官予以解釋 

(D)本號解釋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概念，為大法官違憲審查的實體界限之一 
  
    

  

解 析 
1.依照釋字第328號解釋，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，純屬政治問

題；其界定之行為，學理上稱之為統治行為，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

則，不受司法審查。我國憲法對於領土之範圍，不採列舉方式而為

A B C D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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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括規定，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，以為限制，有其政治上及歷史上

之理由。其所稱「固有之疆域」究何所指，若予解釋，必涉及領土

範圍之界定，為重大之政治問題。本件聲請，揆諸上開說明，應不

予解釋。 
2.故B、C、D選項均正確；至於A選項，大法官對於政治問題仍需受

理，只是對於憲法機關所作成決定應予以尊重，不得加以介入解釋

或變更，故A選項錯誤。 【標準答案：A】 

  
 111原民四等  
有關釋憲聲請案之審理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(A)對學生所為之學習評量、其他管理、獎懲措施等措施，法院應尊
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熟知所為之決定，僅於其

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，得予撤銷或變更 
(B)立法機關就各種社會給付之優先順序、規範目的、受益人範圍、
給付方式及額度等項之有關規定，自享有充分之形成自由，司法

院大法官解釋對之向來採取較寬鬆之審查基準 
(C)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，純屬政治問題；其界定之行為，依權
力分立之憲政原則，不受司法審查 

(D)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，縱有重大明顯瑕疵，依權力分
立之憲政原則，不受司法審查 

  
    

  

解 析 
1.A選項為釋字第382號解釋允許學生就退學或類此處分行為提起行政

訴訟所為之附帶諭知內容，並且於釋字第784號解釋亦指明：「即

使構成權利之侵害，學生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，教師及學

校之教育或管理措施，仍有其專業判斷餘地，法院及其他行政爭訟

A B C D

3 


